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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临汾市名厨协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临汾市名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崔学智、贾兴旺、白二保、张建栋、段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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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厨房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业厨房安全生产，餐饮业经营主体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对餐饮业厨房周围环境、

厨房内部布局、设施与设备的要求及餐饮业厨房安全的日常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厨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494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GB 51102 压缩天然气供应站设计规范

GB 51142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业

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于一体，向消费者专门提供各种酒水、食品，消费场所

和设施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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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餐饮业厨房

餐饮业服务提供者为服务消费者而准备食物并进行烹饪的场所。

4 基本要求

4.1 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4.2 应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4.3 应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原料控制要求、过

程控制要求、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等。

4.4 应建立对可能发生潜在食品安全事故或紧急情况的应急程序和预案。

4.5 从业人员的管理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 环境与布局

5.1 选址与环境

5.1.1 应选择与经营的餐饮食品相适应的场所，保持环境清洁。

5.1.2 应选择不易受到污染的区域，避免环境对食品生产加工带来的潜在风险。

5.1.3 餐饮场所不宜设置在文物古建筑和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内，不得毗连重要仓库或危险品仓库。

5.1.4 应选择地面干燥、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区域。

5.2 厨房布局

5.2.1 应符合 GB31654 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规定。

5.2.2 根据餐饮食品的种类和生产方式，应按照原料处理、主食加工、副食加工、备餐、食具洗存等

工艺流程合理布置，严格做到原料与成品分开，生食与熟食分隔加工和存放。

5.2.3 厨房的面积和空间应与供应能力相适应，便于设备安装、清洁消毒、物料贮存和人员操作。

5.2.4 分开设置原料通道及入口、成品通道及出口、使用后餐饮具的回收通道及入口。无法分设时，

应在不同时段分别运送原料、成品、使用后的餐饮具，或者使用无污染的方式覆盖运送成品。

5.2.5 设置独立隔间、区域或设施，存放清洁工具。专用于清洗清洁工具的区域或设施，其位置不会

污染食品，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5.2.6 厨房制作食品时，如使用燃煤或木炭等固体燃料，炉灶应为隔墙烧火的外扒灰式。

6 设施与设备

6.1 消防设施设备

6.1.1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配置消防设施、设备、器材,且配置的消防设备、器材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

6.1.2 安全通道、消防器材、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并要设置明显安全标

志。定期检验维修，确保有效。

6.1.3 应当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重点要害部位和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应急照明灯，应急照明灯应采

用多电源供电；如采用蓄电池供电，其连续供时间不小于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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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疏散通道、安全门的正上方应有疏散标志，并指向最近的安全出口。

6.2 燃气设施设备

6.2.1 所用燃气设备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

6.2.2 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494,GB 50028 的规定要求。

6.2.3 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厨房，当存放液化石油气瓶总重量超过 100kg 时，应按照 GB 51142、GB50028

和 GB 50016 的要求设置液化石油气气瓶间、瓶组气化间。

6.2.4 使用压缩天然气的厨房，应按照 GB 51102、GB 50028 和 GB 50016 的要求设置独立的瓶组供气

站及其他供气设施。

6.2.5 按照要求安装强排风装置、可燃气体浓度探测和报警系统，并定期检定、维护，确保有效。

6.2.6 采用闪点≥60℃的柴油或丙类液体作为燃料时，应设置单独的储油间,并采用防火墙于餐饮业厨

房及其他场所隔开。

6.2.7 液化石油气瓶、压缩天然气瓶应在检验有效期内使用，检验标牌内容完整、清晰，有相关的标

识。不得使用无警示标签、无充装标识、过期或者报废的钢瓶。

6.3 环境保护设施设备

6.3.1 应配备油烟净化设施，油烟的排放应符合 GB 18483 和 HJ 554 的规定。

6.3.2 应在产生油烟、产生蒸汽的生产设备上方安装油烟、蒸汽的收集装置，油烟气、热蒸汽的排放

管道要分别设置，油烟气要经油烟净化等设施排放。

6.3.3 应对空调室外机、排烟设施、通风机等噪声源采取必要的降噪措施，确保达标，避免噪声扰民。

噪音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6.3.4 油烟净化设施应采用具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应对油烟净化装置、专用通道定期进行清洗维护，

保持正常运行。

6.3.5 餐厨废弃物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6.3.6 应遵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减少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按照当地环境目标减排

直至达到零排放。

6.4 水电设施设备

6.4.1 食品加工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6.4.2 食品加工用水与其他不与食品接触的用水（如冷却水、污水、废水、消防用水等）的管道系统

应完全分离，防止非食品加工用水逆流至食品加工用水管道。

6.4.3 自备水源及其他供水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相关产品

要符合相关规定。

6.4.4 低压电气线路应符合 GB 50054 的规定。

6.4.5 所用电气设备及器件应符合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

6.4.6 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厨房排水明沟应有坡度，宜用瓷砖或不锈钢构建，并设有可

拆卸、清洗的盖板，上、下水设备齐全，排水出口设有金属网罩，网罩孔径应不大于 1cm。

6.4.7 污水在排放前应经适当方式处理，以符合国家污染排放的相关要求。

6.4.8 用电产品的安装与使用应符合 GB/T 13869 的规定。插座、刀闸开关、空气开关的安装应远离蒸

汽源。

6.4.9 操作台上方应有充足的自然光或照明设施，照明设施应有防爆、防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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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通风设施设备

6.5.1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具有适宜的自然通风或人工

通风措施。

6.5.2 通风设施应避免空气从清洁度要求低的作业区域流向清洁度高的作业区域。

6.5.3 根据生产需要合理设置进气口位置，进、排气口应装有防止虫害侵入的网罩等设施，必要时应

安装除尘设施。

6.6 卫生设施

6.6.1 厨房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餐饮食品服务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6.6.2 餐饮厨房区域内不得设置厕所。餐饮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设置的厕所门不得与厨房相连或相对。

6.6.3 厨房入口处应设更衣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厨房设置专用的更衣间。

6.6.4 要设置洗手设施，洗手设施平面和光滑、易清洗，水龙应采用非手动水龙，应有加热功能。洗

手设施附近应配备洗手液、消毒液和干手设施。

6.6.5 应设置餐饮食品加工工具、用具、容器等清洗、消毒、保洁设施，清洗、消毒设施应用不透水、

不易积垢、易清洗的材料制成。使用的清洗剂应符合 GB14930.1 的规定，使用的消毒剂应符合 GB14930.2

的规定。

6.6.6 应设置专用废弃物存放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要有盖和明显标识。

6.6.7 厨房地面、墙面应用无毒、无异味、易清洗、浅色的硬质材料铺设。

6.7 结构与材料

6.7.1 厨房建设用材料和结构应符合 GB 14881、GB 31654 的规定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

要求。

6.7.2 应根据餐饮提供者生产的餐饮食品配备相应的生产设备、工具和容器，生产设备、工具和容器

数量应能保证生产加工过程不交叉使用，不得对餐饮食品造成交叉污染。

6.7.3 生产餐饮食品用工具、设备、容器的材质应符合 GB 4806.1 的规定

6.7.4 生产用餐（饮）具消毒应符合 GB 14934 的规定。

7 安全管理

7.1 制度管理

7.1.1 应设立厨房管理机构，配置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员负责厨房的安全管理工作。

7.1.2 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根据生产实际和实施经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

7.1.3 应定期进行制度自查，保证食品安全制度的适用性。在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生变化时，及时开展制度修订。

7.2 人员管理

7.2.1 从业人员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7.2.2 餐饮从业人员患有传染急病时，要及时离开生产岗位，恢复健康经有关部门体检合格后方可再

次上岗。

7.2.3 应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技能等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

7.2.4 应对各类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岗位培训，持证上岗。

7.2.5 应建立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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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生产管理

7.3.1 生产过程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7.3.2 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不得使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不洁不净、

参杂参假的原料和国家明令禁止的物质。

7.3.3 应执行落实厨房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非厨房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厨房。

7.3.4 餐饮厨房管理者，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7.3.5 应推行“明厨亮灶”，采用透明、视频等方式向消费者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

7.4 消防、燃气、水电管理

7.4.1 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定期检查消防设施、设备，确保消防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7.4.2 配合燃气经营供应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气瓶、可燃气体报警器

应定期检验，不得使用无警示标签、无充装标识、过期或者报废的钢瓶。

7.4.3 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用电保护的接地引线。

7.4.4 严禁擅自拆卸、安装、改装燃气设施或者进行危害室内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等活动。

7.4.5 使用液化石油气时，钢瓶必须采用单瓶形式与燃气燃烧器具连接，与燃气燃烧器具的水平净距

不应小于 0.5 米。

7.4.6 用电产品应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使用。

7.4.7 定期检查用电线路及用电器件，保证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正常使用。

7.4.8 用电产品以及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且不应堆放易燃、易爆和腐

蚀性物品。

7.5 采购管理

7.5.1 采购农副产品时，要对农副产品进行检查，不得采购变质、腐烂农副产品。

7.5.2 采购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时，要查验有关产品的标识，确保调味品、食品添加剂质量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7.5.3 采购生猪肉等畜禽肉类时，要检查检验检疫印章和检验检疫证书。

7.5.4 应建立原料采购、进货查验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

8 监督检查

8.1 餐饮厨房管理者要定期检查厨房安全，并做好检查记录。

8.2 餐饮厨房管理者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8.3 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做好工作台账和记录。


